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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2023〕440号                      签发人：张社朋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0号提案的答复

赵炜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市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助力建筑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经与市发展改革委共同研究，现答复如下：

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降低既有建筑能耗，提升居住建筑用热质量，改善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安排部署，按照《三门峡市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实

施方案》（2019—2022年）要求，我市需完成395万m2的既有建筑能效提升任务，其中城镇改造面积295万m2，农村改造面积100万m2，主要对建筑物的外围护结构进行节能改造。

为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顺利实施，我局分别于2019年、2020年制定印发了《关于做好清洁取暖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的通知》（三建〔2019〕361号）、《三门峡市2020—2022年度清洁取暖建筑能效提升实施方案》（三建〔2020〕471号）文件，循序渐进、持续稳妥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促进城乡环境质量改善和人居品质提升。为保障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任务实施，我局聘请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技术服务单位，对全市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截至2022年9月，三年清洁取暖既有建筑节能改造395万m2工作任务已全部完成并顺利通过国家四部委的验收，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总投资约4.345亿元，累计向各县市区拨付中央资金2.5675亿。

物业管理方面，目前我市老旧小区普遍面临市政管线、环卫设施、安防设施、保温隔热、屋顶改建、屋面修缮、景观改造、雨污水排涝等物业管理问题，在老旧小区物业管理覆盖工作中也遇到了难题。这些小区维修资金制度不完善，物业管理问题十分突出，业主交费意识淡薄，做为物业管理行政部门在全市推进老旧小区物业覆盖工作中也专题赴郑州、洛阳、漯河等地进行学习交流、调查研究。同时也组织全市规模较大、势力较强的物业管

理企业进行了专题讨论，目前正在制订切实可行的老旧小区物业管理覆盖方案，加强老旧小区物业管理质量提升。

下一步，我局将按照省、市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项目申报要求，继续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对符合改造条件的小区做到应该尽改，切实改善人民群众居住生活质量，同时物业管理方面将会联合街道社区摸清老旧小区底册和问题清册，制订初步物业管理计划方案，确保有条件的小区利用“菜单式”服务模式，让有担当有爱心的物业企业把安全秩序维护、公共卫生清理工作先期开展起来，随着小区软、硬件建设的逐步投入，实现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环境彻底转变，助力建筑业绿色低碳转型。

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3年7月13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982682

联系人：乔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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